
广西警察学院文件

桂警院通〔2020〕17 号

关于印发《广西警察学院离退休教职工管理办
法》等三个规章制度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现将《广西警察学院离退休教职工管理办法》《广西警

察学院离退休教职工慰问制度》《广西警察学院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工作的若干意见》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

行。

广西警察学院

2020 年 4 月 22 日

附件：1.《广西警察学院离退休教职工管理办法》

2.《广西警察学院离退休教职工慰问制度》

3.《广西警察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

退休工作的若干意见》



附件 1

广西警察学院离退休教职工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为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我校离退休教职工的管理工作，提

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充分发挥离退休教职工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国家、

自治区关于离退休人员管理的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特

制订本办法。

第一条 离退休工作是学校党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尊重和爱护老同志、做好离退休教职工的管理与服务工作关

系到学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条 离退休教职工是指按国家规定在我校办理离

退休(退职)手续的教职工。

第三条 离退休教职工管理服务工作在学校党委和行

政的领导下开展，离退休教职工实行校院二级管理，即由离

退休工作处和原工作单位共同管理。

第四条 离退休教职工管理服务工作的主要内容是：落

实好离退休教职工的政治、生活待遇(以下简称两个待遇)，

丰富其生活，并积极创造条件，使离退休教职工“老有所养、

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乐”。



第二章 管理机构

学校党委指定一名领导分管离退休工作。

学校设立中共广西警察学院离退休党总支部委员会(以

下简称离退休党总支)和离退休工作处(以下简称离退处)，

离退处下设组织科、服务科。

第七条 各学院各单位根据离退休教职工管理服务工

作的需要，分别成立离退休教职工工作领导小组或指定专人

负责本单位离退休教职工的管理服务工作。

第八条 学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校关工

委)、老年人体育协会(以下简称老体协)、老年人诗书画协

会(以下简称老诗书画协)是发挥离退休教职工作用而建立

的相应组织机构，是离退休工作的组成部分。

第三章 管理职责

第九条 离退处主要职责

一、认真贯彻执行上级党委行政关于离退休工作的路

线、方针、政策，结合学校实际，抓好离退休教职工“两个

待遇”的落实，并协调各学院各单位共同做好离退休教职工

的管理服务工作。

二、负责离退休教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定期向全

校离退休教职工传达上级重要文件和重要会议精神，组织安

排离退休教职工参加政治学习、参加有关会议以及情况通报

等活动。了解和掌握离退休教职工思想情况和要求，及时向



学校反映，并做好解释、疏导和稳定工作。

三、深入了解掌握离退休教职工的生活和健康状况，及

时向学校领导和有关部门反映，帮助离退休教职工解决实际

困难。

四、对二级管理单位离退休教职工管理服务工作实行督

促检查，代表学校处理校内外业务范围内的相关事宜。

五、协助学校和各学院各单位做好离退休教职工重大节

日的慰问工作。协助各学院各单位做好离退休教职工的健康

检查、患病住院看望，生日慰问及 90 岁以上离退休教职工

的优待工作。走访慰问长期异地居住的离退休教职工。

六、协助人事、财务部门做好离退休教职工的离退休金

以及各种补贴、津贴的调整与发放工作，管理使用好离退休

教职工的各类经费。

七、负责离退休教职工活动室设备、器材的添置、管理

和服务工作。组织离退休教职工开展各种有益于老年人身心

健康的文娱、体育活动。

八、负责离退休教职工信息管理系统的实施、管理与维

护，做好离退休教职工信息年度统计汇总上报工作。

九、做好离退休教职工的日常接待、信访、咨询等服务

工作。协助社区和原工作单位做好离退休教职工的邻里关系

和家庭纠纷的调解工作。

十、按离退休教职工居住区域设立离退休教职工自管小

组，选定 1-2 名老同志任小组长，并视自管小组组长的履职

情况，每人每年给予 300-500 元的补贴。



十一、抓好本单位工作人员的素质教育，增强服务意识，

提高管理能力和政策水平;配合学校有关部门做好计划生

育、安全稳定、档案、保密及网络管理等工作。

十二、协助校关工委、老体协和老诗书画协做好各方面

的工作。

十三、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去世离退休教职工的善后处理

工作。

十四、完成学校领导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它工作。

第十条 各学院各单位是离退休教职工的二级管理部

门，其主要职责是:

一、向本单位离退休教职工定期通报单位的重要情况，

落实离退休教职工的政治待遇。

二、深入了解、掌握本单位离退休教职工的生活和身体

健康状况，关心他们的疾苦，落实离退休教职工的生活待遇。

三、给予离退休教职工享受所在单位的集体福利待遇，

组织本单位离退休教职工参加单位的相关活动。

四、负责做好本单位离退休教职工春节、重阳节等重大

节日及 80 岁以上人员生日慰问工作；离退休教职工生病住

院或家庭发生重大变故时，要及时看望，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五、负责做好本单位离退休教职工认证工作。

六、离退休教职工的福利费，由其原工作单位统筹使用。

各单位在使用福利费时要优先考虑解决离退休教职工的特

殊困难。

七、协助社区做好本单位离退休教职工的邻里关系和家



庭纠纷的调解工作;做好本单位离退休教职工的住房(房

改)、医疗保险等工作。

八、做好本单位去世离退休教职工的后事处理工作。

第四章 组织与保障

第十一条 加强离退休工作的组织领导。把离退休工作

列入学校重要议事日程，校党委、校行政每年召开离退休工

作专题会议，统筹规划、研究部署离退休工作。二级单位党

政一把手要履行对本单位离退休教职工的管理与服务职责，

主动关心离退休工作，明确分管领导和专门工作人员;学校

把离退休工作作为二级单位主要负责人考核的内容。

第十二条 学校保障离退休工作经费投入，加强离退休

教职工活动场所建设。

第十三条 学校重视离退休工作队伍建设，在离退休工

作人员编制、业务学习培训等方面予以政策支持。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离退休教职工去世的有关处理事宜按《广西

警察学院教职工丧事办理规定》(拟定中)办理。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由离退处负责解

释。



附件 2

广西警察学院离退休教职工慰问制度

敬老爱老助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离退休工作，把离退休教职工的政治和生活两个待遇落

到实处，充分体现学校对离退休教职工的关爱，更好地为离

退休教职工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提高离退休教职工获

得感、幸福感，增强学校的凝聚力、向心力，创建文明和谐

的校园。同时，为更好地落实我校实行离退休教职工校院二

级管理，特制订本制度。

一、慰问对象

全校在编离退休教职工。

二、慰问内容

（一）住院慰问。

学校离退休教职工因病住院，各单位要及时看望慰问。

1.由各单位对本部门住院的离退休教职工进行慰问，慰

问金 200 元，由学校拨付。

2.离退休教职工生病住院慰问，原则上每人每年不超过

2 次，慰问间隔时间 3 个月以上。

3.离休干部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进行慰问。

（二）生日慰问。

1.学校离退休教职工年满80岁、85岁和90岁以上生日，

应进行生日慰问。

2.由离退处和原离退休部门共同慰问。慰问金 200 元，



由学校拨付。

3.有条件的单位对本部门离退休教职工满 80 岁后，每

年用各种方式进行生日祝寿。

4.离休干部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进行慰问。

（三）丧事吊唁慰问。

1.学校离退休教职工病故或意外死亡的，由退休前所在

单位牵头组织离退处、政治部、工会等相关部门对家属进行

慰问（去世的离退休教职工若是党员，通知政治部派人参

加）。

2.慰问金 200 元，由学校拨付。

3.逝世的离退休教职工是副厅以上干部、教授职称的请

学校领导参加。

4.离休干部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进行慰问。

（四）其他慰问。

1.异地慰问。

对长期异地居住的离退休教职工，原则上学校每年组织

一次家访慰问，主要由离退处组织，原单位可根据本单位实

际酌情派人参加。学校按照上级文件规定给予慰问金，原单

位派人参与慰问的差旅费由各单位自行负责。

2.重大节日慰问。

教师节、“七一”、重阳节、春节等重大节日，各单位根

据学校有关规定组织慰问。



附件 3

广西警察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离退休工作的若干意见

离退休教职工为国家、学校的建设和改革发展事业做出

了积极贡献，是学校的宝贵财富。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

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我校

离退休工作，结合学校实际，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加强离退休工作的组织领导和条件建设。把离退休

工作列入学校重要议事日程，校党委、校行政每年召开离退

休工作专题会议，统筹规划、研究部署离退休工作；保障离

退休工作经费投入，加强离退休教职工活动场所建设。

二、落实离退休教职工政治待遇。组织离退休教职工参

加政治学习、重要会议和出席重大活动，及时传达上级有关

文件、会议精神，使离退休教职工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国内外形势及学校发展情况，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三、加强离退休基层党组织建设。把离退休党支部建设

纳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总体规划，优化组织设置，选好支部

班子，创新活动方式，充分发挥离退休党支部和党员在推动

发展、凝聚人心，促进和谐中的作用。

四、加强离退休教职工的教育管理。组织和引导离退休

教职工自觉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围绕学校建设改革发展中的

重大问题及离退休教职工关心的热点问题做好解疑释惑工



作,增强离退休教职工的大局意识，充分调动他们关心支持

学校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五、建立服务离退休教职工便捷工作机制。为离退休教

职工搭建反映意见和诉求的平台；加强师生员工的尊老敬老

助老教育，组织师生员工开展尊老助老，献爱心送温暖和“结

对子”帮扶等志愿者活动；支持社区、居委会组织社区成员，

居民开展自助互助和志愿者服务。

六、强化二级管理制度。二级单位党政一把手要履行对

本单位离退休教职工的管理与服务职责，主动关心离退休工

作，将其列入本单位工作议程，明确分管领导和专门工作人

员，帮助离退休教职工解决实际困难；学校把离退休工作作

为二级单位主要负责人考核的内容.

七、建立退休谈心制度，组织慰问座谈会，由即将退休

的教职工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会同政治部、离退处负责人在

其退休时与其谈话。

八、坚持和完善校情通报和座谈会制度。每年召开一次

离退休教职工校情通报会，让离退休教职工了解学校的改革

发展情况、更好理解支持学校的建设发展；坚持和完善离退

休教职工座谈会制度,每年召开不同类别的离退休教职工座

谈会，听取离退休教职工的意见和建议。

九、坚持和完善定期走访慰问制度。坚持生日和患病住

院、家有重大变故、离退休教职工去世“三必访”;利用“春

节”、“七一建党节”、“教师节”、“重阳节”等节日，校领导

带领有关单位负责人走访慰问离退休教职工代表。



十、坚持和完善定期通信联络制度。离退处和二级单位

定期以电话、书信和网络等方式与本单位在异地居住的离退

休教职工进行沟通联系。

十一、加强离退休教职工各类协会建设。加强学校关工

委建设和老年体协等协会的工作，充分发挥各类协会在加强

离退休工作、促进学校发展中的作用。



广西警察学院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22 日印发




